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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申请被曝混入李鬼 
 

本报记者   张博  
 

  两只蓝色的嫩芽如手臂般将一枚金色的钥匙托起，这个标志代表着为中小企业带来成长希望

和动力的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但是近日在网络上盛传的一则关于“某企业申请创新基金过

程中造假被匿名举报”的消息，却使大家对基金的申请和使用情况产生了一丝困惑。 
  各方否认造假 
  据知情人介绍，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已收到匿名举报信，反映北京中电赛意公司在申报 2013
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时存在严重造假问题。在接到举报材料后，北京市科委、

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负责该项目审核、发放的主管单位立即通知中电赛意公司本次

申报工作的业务联系人黄永勤，要求该企业立即进行自查并上交检查报告。 
  那么，中电赛意公司在申请国家项目中是否真的存在违规甚至违法的情况，主管部门对类似

问题又会做何处理？《中国企业报》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走访了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办公室。 
  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受政府委托，为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政策服务

工作的专业机构，创业中心企业管理部负责人闫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据闫峰介绍，中电赛意公司本年度确实在申请创新基金，并且已经按照程序要求报送国家评

审。当记者问到该企业的申请中是否存在造假情况时，闫峰表示，他此前还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中

电赛意的任何指示，也不知道申请是否出现问题，据他所了解的情况，该公司项目申请正常，已

通过国家项目申请。 
  闫峰还向记者表示：“企业的财务材料等都有第三方的专业审计公司出具证明，我们中心只

要看有这个财务审计证明就可以了，对于企业的其他材料，中心的初审也只做逻辑上或者说形式

上的判断。”虽然中心负责北京市企业的创新基金项目受理、地方评审、监理、验收等工作，但

是工作只停留在前期的接收材料、审核材料完整性等层次，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不做也没能

力进行甄别。 
  对于如果确实存在材料造假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的问题，闫峰表示，有问题企业无法通过优秀

企业选拔，无法申请到该项目，但“不知道是不是存在其他处理方法”。 
  随后，记者又试图与中电赛意公司总经理刘明亮、项目经理曹玉红联系核实情况，但得到的

答复也是一切在正常申报进行中，没有要求自查的问题。 
  局外人莫名成“联系人” 
  为了解事件真相，《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了本次事件的焦点人物、该项目联系人——中国

电子学会医药信息学分会主任委员黄永勤。出人意料的是，黄永勤向记者介绍，他已经于 8 月 15
日实名向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反映，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作为项目申报的“联系

人”，从而受到上级责任追究并名誉受损。黄永勤向记者表示，自己并非该企业的员工，更不知

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了国家项目的业务联系人。当项目申报“联系人”黄永勤要求查看中电赛意

公司申报材料时，却被公司负责人拒绝。黄永勤向记者表示，“我想跟公司要一份申报材料看看，

帮公司查一查问题。可他们说，徐晓兰不同意。”现在他接到上级部门的询问和媒体的质疑，有

一种“代人受过”的感觉。 
  黄永勤说自己也很困惑，最近，他先是收到北京市科委创业服务中心电话，催促他上交企业

自查结果，并不断有媒体向他了解中电赛意公司在项目申请过程中到底是否存在、存在哪些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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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定的问题。据他了解，中电赛意公司并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交检查结果，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

都未对北京市科委的要求做出回应，因为上级主管部门还一直在催促他上交自查材料。 
  暴露监管空白 
  一个基金申请项目的业务联系人没有看过一眼申请材料，甚至这个联系人都不是该企业的员

工；当业务联系人和项目申请公司收到上级要求自查的指示，相关管理单位和项目申报的公司负

责人却对媒体表示没有要求自查的问题，申报工作正常；上级主管部门收到的匿名举报内容和业

务联系人反映的情况以及有关各方为何说法不一？这些疑问记者并没有解开。 
  但是，知情人说，一个基金申请如果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那就真的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了，国家的基金和扶持政策能够真正落实给优秀、诚信的企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

府专项基金。国家以无偿资助和贴息贷款的方式，扶持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有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然而，如果这

项国家和企业双赢的好政策被某些企业钻了空子，政策效果必将大打折扣。这对于国家财政，乃

至国家公信力都是一种损害。 
  在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现在很多国家补贴项目或是补贴政策所采纳的补贴依据都由

企业自己提供，例如在家电行业中，作为能否获得补贴的重要标注，能效指数却主要依靠企业的

“自我声明”。而有关监管制度也不够完善，对于“骗补”事件的严查和追惩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也助长了企业骗补的信心。专家指出，未来有必要建立起更完善的监管和惩处制度，对于骗补企

业，不仅要没收其违法违规所得，更要对其实施“禁入令”，剥夺其享受节能补贴政策的资格，

从源头上杜绝“骗补”的发生。 


